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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為
世
界
文
明
古
國
，
傳
統
文
化
歷
久
不
衰
，
為

當
今
世
上
唯
一
保
有
固
有
文
化
之
國
家
。
自
主
〈
匪
竊
據
大

陸
之
後
，
山
河
變
色
，
我
中
華
文
化
受
到
徹
底
的
摧
殘
，

因
此
，
目
前
畫
灣
已
成
為
保
存
中
國
文
化
最
完
蠱
的
地
方

。
近
年
來
，
政
府
對
於
復
興
文
化
，
作
了
許
多
努
力
，
成

果
輝
煌
，
尤
其
在
完
成
十
大
建
設
後
，
積
極
推
動
文
化
建

設
，
走
向
文
化
大
國
之
道
。

我
們
知
道
，
目
前
，
畫
灣
社
會
正
面
臨
現
代
化
衝
激

的
時
候
，
許
多
傳
統
的
文
物
遭
受
遺
棄
或
損
毀
，
若
干
歐

美
國
家
已
感
到
在
工
業
化
轉
型
時
，
未
能
成
立
地
方
性
博

物
館
，
以
致
文
物
收
集
困
難
。
目
前
我
們
正
處
在
轉
型
時

，
若
再
不
收
集
，
則
將
更
加
困
難
，
是
故
，
地
方
性
博
物

館
之
設
立
，
實
為
目
前
當
急
之
務
，
也
因
此
而
有
中
華
民

俗
文
物
村
之
現
割
。

民
俗
村
一
芳
面
保
存
文
化
和
加
強
民
俗
研
究
，
另
方 氏

俗

村

之

、
文
物

面
要
為
人
們
提
供
育
樂
生
活
若
想
，
在
設
施
上
應
具
有
下

列
諸
特
性
﹒
.

的
傳
統
性.. 

具
有
傳
統
中
國
文
化
和
歷
史
意
義
的
文

物
。

口
獨
特
性
.. 

為
畫
灣
所
特
有
的
，
具
有
地
域
的
代
表

性
。

臼
整
體
性•• 

有
系
統
地
表
現
民
俗
文
化
的
全
貌
，
包

括
人
與
自
然
，
人
與
人
以
及
人
與
超
自
然
的
關
係
。

甘
教
育
性•• 

民
間
優
良
傳
統
，
國
家
文
化
政
策
表
現

於
各
種
設
施
之
中
，
具
有
啟
發
作
用
，
連
到
社
會
教
育
的

目
的
。民

俗
村
的
目
標
依
據
「
中
華
民
俗
文
物
村
近
程
構
想

草
集
」
的
內
容
一
的
示
，
可
分
為
下
列
幾
端•• 

L

維
護
與
保
存
民
俗
文
物
。

么
發
揚
優
良
民
間
傳
統
文
化
。

n
4山
推
廣
民
俗
學
術
研
究
與
文
化
教
育
。

A
h促
使
國
人
對
民
間
文
化
的
認
識
，
並
激
發
其
愛
國

規」

劃

自
邱
國
光
團

愛
鄉
的
情
操
。

民
提
供
國
人
休
閒
活
動
的
場
所
。

a

配
合
觀
光
事
業
，
促
進
國
際
文
化
交
流
。

民
俗
村
是
屬
於
傳
統
民
間
的
，
以
地
方
文
物
為
主
，

目
的
是
多
重
的
，
主
要
有
下
列
三
點•• 

一
、
地
方
文
物
的
維
護
和
保
存
。

二
、
促
進
鄉
土
教
育
與
地
方
藝
術
活
動
。

三
、
增
進
地
方
團
結
與
文
化
交
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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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民
俗
村
的
內
部
設
施

為
表
現
民
俗
村
的
各
種
特
性
，
應
以
動
態
的
、
生
態

的
展
示
鄉
村
和
城
市
的
生
活
，
以
及
靜
態
的
展
示
民
俗
文

物
。
主
要
設
施
有
村
莊
、
街
市
和
文
物
館
。

民
俗
村
可
分
為
三
個
階
段
進
行
，
即
近
程
、
中
程
、

遠
程
。
近
程
以
蓋
灣
為
對
象
，
取
其
資
料
較
全
而
易
傲
，

土
地
約
十
六
公
頃
;
中
程
以
中
華
民
族
主
流
為
對
象
，
土

地
約
三
十
公
頃
;
遠
程
以
全
國
各
民
族
的
活
動
為
對
象
，



土
地
總
面
積
約
需
百
公
頃
。
現
階
段
為
近
程
之
規
剖
，
本

階
段
所
要
展
示
者
是
以
「
畫
灣
傳
統
民
居
實
質
環
攪
」
為

對
象
。
首
先
界
定
整
個
詞
旬
的
含
意.• 

畫
灣
|
|
包
括
本
島
與
澎
湖
等
離
島
，
此
刻
亦
應
包

括
金
門
和
馬
祖
。

傳
統
|
|
指
明
清
時
代
，
根
源
於
大
陸
、
中
原
而
流

佈
於
蓋
灣
的
母
土
文
化
，
是
故
本
島
的
山
地
文
化
，
有
、

西
、
日
據
時
代
輸
入
之
異
國
文
化
均
不
包
含
在
內
。

民
居
|
|
指
傳
統
社
會
之
鄉
村
生
活
，
以
別
於
城
市

生
活
;
亦
即
指
明
清
時
代
畫
灣
人
民
的
生
活
。

實
質
環
境
|
|
著
重
於
實
質
的
、
有
形
的
、
物
理
的

、
人
造
或
自
然
的
環
境
;
應
包
括
地
景
、
聚
落
、
建
築
與

傢
俱
四
項
。

綜
合
以
上
，
我
們
可
知
「
臺
灣
傳
統
民
居
實
質
環
境

」
定
義
為
「
畫
灣
地
域
內
，
明
清
時
代
，
大
陸
中
原
文
化

流
佈
支
脈
下
的
中
國
人
民
的
生
活
實
質
環
境
」
。

「
畫
灣
傳
統
民
居
實
質
環
境
」
'
就
整
體
來
說
，
與

今
日
的
實
質
環
境
比
較
，
有
下
列
幾
點
特
色

•• 

L

屬
於
傳
統
農
業
社
會
的
實
質
環
境

明
清
臥
來
，
大
量
移
民
來
自
大
陸
福
建
泉
、
海
等
地

及
廣
東
的
潮
州
等
地
，
其
思
想
、
觀
念
、
生
活
、
習
慣
及

產
業
技
術
皆
源
於
華
南
。
因
此
其
造
就
之
實
質
環
境
自
然

與
傳
統
社
會
有
著
最
密
切
的
應
合
。
其
中
產
業
型
態
亦
以

農
業
為
生
，
影
響
地
景
與
聚
落
之
生
成
亦
最
大
。

立
屬
於
拓
殖
型
態
的
實
質
環
境

當
初
大
陸
移
民
來
畫
，
一
切
創
業
唯
艱
，
所
以
造
就

之
實
質
環
境
必
然
簡
陋
，
農
業
由
最
初
的
粗
耕
逐
漸
轉
為

集
約
式
，
建
築
材
料
都
依
賴
肉
地
運
來
，
匠
師
也
延
至
家 鄉

，
所
以
一
方
面
造
就
環
境
的
能
力
、
物
力
尚
有
依
附
性

;
另
方
面
環
境
變
遷
亦
大
，
到
後
來
才
慢
慢
變
為
永
久
性

的
基
業
，
且
不
需
依
靠
內
地
之
材
料
與
專
家
。

由
於
移
民
與
本
土
民
族
問
爭
奪
土
地
，
同
時
不
間
接

霆
移
民
間
的
分
類
械
間
，
再
加
上
本
島
受
荷
、
西
、
日
等

帝
國
主
義
的
侵
擾
，
畫
灣
的
實
質
環
境
處
處
顯
露
著
對
防

禦
的
需
求
，
從
炮
畫
、
城
池
的
修
築
到
住
宅
的
銳
眼
、
說

櫃
都
是
例
子
。

最
初
移
民
渡
海
東
來
，
筆
路
橙
樓
，
加
上
彼
此
爭
閩

、
外
侮
頻
繁
可
生
命
朝
夕
不
保
，
所
以
民
間
對
宗
教
的
需

求
特
童
，
寺
廟
守
護
神
到
處
皆
是
，
禁
忌
、
風
水
、
迷
信

之
說
瀰
漫
，
影
響
實
質
環
境
亦
大
。

3

屬
於
蓋
灣
地
理
自
然
環
境
影
響
下
的
實
質
環
境

臺
灣
地
勢
相
對
一
角
度
差
距
大
，
使
得
氣
候
變
化
亦
大

，
河
川
水
流
的
沖
蝕
力
大
，
土
地
不
肥
，
農
業
講
求
水
利

灌
溉
、
施
肥
、
水
土
保
持
，
又
如
地
層
變
動
、
地
麗
多
，

實
質
環
境
的
損
壞
尤
烈
，
由
於
平
原
、
山
地
的
分
佈
與
氣

候
差
異
，
臺
灣
南
北
部
與
東
西
部
的
實
質
環
境
皆
有
明
顯

的
差
異
。

4

屬
於
手
工
業
時
代
的
實
質
環
境

傳
統
農
業
社
會
的
動
力
來
源
，
只
有
人
畜
，
所
有
的

地
景
設
施
，
建
築
與
日
常
用
品
、
工
具
、
傢
俱
都
來
自
人

工
、
手
工
。

由
以
上
我
們
可
臥
列
舉
各
種
內
容
項
目
﹒
.

@
地
景

平
地
|
|
稻
田
(
水
、
自
干
)
、
蕉
閩
、
蕃
藉
、
蔬
菜

、
梯
田
、
分
割
細
農
、
防
風
林
、
土
井
、
灌
溉
灌
集
、
圳

道
、
水
塘
、
水
龍
、
水
車
。

山
閥
、
山
坡
、
蓋
地
、
丘
陸
l
l

香
蕉
閩
、
茶
園
、

鳳
梨
、
園
地
排
水
溝
從
上
直
下
，
其
種
植
被
地
坡
度
，
香

蕉
園
可
達
四
五
度
，
後
二
者
可
達
二0
度
1

四
0
度
。

山
地
|
|
樟
腦
、
溫
、
熱
、
寒
稽
之
林
木
。

沿
海
|
|
魚
坦
、
鹽
田
、
漁
寮
ah瓦
盤
、
土
盤
之
結

晶
池
、
晒
池
。

河
岸
|
|
堤
防
，
以
竹
編
錐
形
大
簣
，
內
裝
石
塊
為

護
堤
，
或
以
姥
甜
石
砌
築
。

道
路
|
|
泥
土
路
、
卵
石
路
、
石
板
道
、
磚
砌
巷
道

、
碎
石
路
，
還
沒
有
公
路
，
很
少
直
線
的
。

交
通
工
具
|
|
帆
柚
供
貿
易
，
遠
海
捕
漁
用
;
竹
棍

、
帥
皈
作
一
般
運
輸
，
近
海
捕
漁
用
。
陸
路
芳
面
，
輯
有

一
人
輯
，
有
遮
蓋
之
轎
;
牛
車
有
水
牛
、
黃
牛
的
，
早
期

為
二
輪
車
，
後
來
有
四
輪
車
(
前
二
小
，
後
二
大
)
;
載

人
之
車
尚
有
兩
邊
坐
之
獨
輪
車
、
火
車
，
鐵
路
建
於
一
八

八
七
年
。

橋
樑
|
|
吊
橋
、
竹
橋
、
木
、
石
、
磚
。

墓
園
|
|
講
求
風
水
，
南
北
墳
墓
不
同
，
南
部
棺
榔

置
於
地
面
之
上
，
堆
成
饅
頭
型
，
北
部
多
在
地
面
下
，
乃

因
氣
候
土
地
潮
濕
之
故
，
座
落
位
置
可
在
田
間
、
山
坡
、

小
丘
暖
。

@
聚
落

城
|
|
城
固
多
呈
圓
形
，
薑
北
城
長
方
形
是
為
特
別

，
城
牆
以
土
駒
磚
外
故
磚
石
(
最
初
亦
取
自
內
地
)
，
描

凸
出
部
份
是
為
跑
畫
，
有
兵
一
房
於
城
上
，
城
門
至
少
有
東

、
西
、
南
、
北
四
門
，
再
多
分
有
大
小
各
四
門
，
門
上
有

門
檔
(
大
門
門
樣
多
為
重
繕
，
小
門
學
續
)
，
城
外
有
龍

河
，
無
城
牆
者
，
以
莉
桐
、
刺
竹
代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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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落
|
|
一
般
農
村
分
集
村
(
南
部
)
、
散
村
(
北

部
)
、
連
村
帶
村
(
中
部
)
，
四
圍
多
有
林
、
木
防
風
，

防
禦
。
桶
村
則
多
為
集
村
，
各
家
沒
有
防
風
林
;
巷
道
多

曲
折
不
定
型
態
;
蓋
灣
常
有
居
民
以
地
緣
、
血
緣
關
係
組

成
之
村
落
，
譬
如
泉
、
煒
、
客
家
村
，
村
落
型
態
上
無
大

差
異
，
只
在
住
宅
形
式
上
有
所
差
異
。

集
村
以
廟
宇
、
家
廟
為
活
動
中
心
。

@
建
築

公
共
建
築
|
|
i
會
館
(
雨
時
間
、
汀
州
等
)
、
義
倉
。

官
用
建
築
|
|
街
門
、

總
鎮
衛
、
縣
扭
扭
、
府
、
察
院

街
、
巡
檢
司
、
演
武
廳
、
城
池
、
土
堡
、
砲
畫
。

宗
教
建
築
|
|
孔
廟
、
會
-
h院
、
宗
洞
、
家
廟
、
開
樟

聖
王
廟
、
清
水
祖
師
爺
廟
、
土
地
公
廟
、
城
隍
廟
、
另
外

附
齋
堂
、
食
堂
、
菜
堂
。

私
人
建
築
|
|
街
屋
商
店
﹒
﹒

藥
舖
、
醫
院
、
雜
貨
、

飯
店
、
木
刻
、
石
刻
、
紙
傘
、
燈
龍
、
香
燭
、
糕
餅
、
米

店
、
油
店
、
五
金
、
鐵
匠
、
傢
俱
、
結
木
、
布
匹
、
金
飾

、
裁
縫
、
漁
具
店
、
客
棧
、
酒
肆
、
武
館
、
錢
一
房
、
戲
錯

。
另
有
給
圈
、
土
瓏
、
米
磨
、
糖
廓
。

建
築
本
身
又
可
以
配
置
、
佈
局
、
平
面
、
空
間
比
例

、
尺
度
、
結
構
、
材
料
、
氣
氛
、
性
格
來
分
，
人
文
方
面

也
可
以
年
代
、
家
族
變
遷
、
工
匠
派
別
等
來
分
。

@
傢
俱

目
前
僅
知
一
般
住
宅
或
農
家
各
一
房
間
傢
俱
、
用
具
的

情
形
，
其
他
類
型
之
建
築
物
內
部
之
傢
俱
安
排
則
資
料
不

金
。

有
了
以
上
的
了
解
後
，
我
們
對
於
民
俗
村
的
內
部
設

施
有
了
概
括
性
的
認
識
，
主
要
的
陳
設
以
「
畫
灣
傳
統
民

居
實
質
環
境
」
為
主
，
是
屬
於
傳
統
農
業
、
拓
殖
型
態
、

手
工
業
、
水
利
灌
溉
的
，
現
在
我
們
對
民
俗
村
景
觀
做
可
一

個
概
描
。

民
俗
村
入
口
處
有
一
具
有
中
國
農
村
傳
統
文
化
色
調

的
牌
樓
，
接
若
是

一
個
廣
場
，
周
圍
種
樹
，
廣
場
的
宋
端

有
數
條
小
徑
分
出
去
，
參
觀
者
可
尋
小
徑
前
進
，
劫
看
不

見
前
面
景
色
(
取
農
村
曲
徑
通
幽
之
勝
)

幾
條
小
徑
都
會
走
到
一
個
村
落
，
這
個
村
落
表
現
出

中
國
南
方
居
民
居
住
的
特
微
，
在
依
山
傍
水
的
地
方
，
聚

族
而
居
。
村
落
可
分
為
兩
部
份
.. 

芷
二
為
閩
南
式
的
住
宅

;
另
一
為
客
家
式
住
宅
。
村
內
有
各
種
農
家
特
有
的
設
施

，
周
圍
有
田
園
，
村
落
傍
遂
有
一
已
經
發
跡
的
大
戶
人
家

(
林
安
泰
古
厝
重
建
)
，
建
花
園
畫
閣
。
在
村
落
不
遠
處

，
有
數
條
路
，
過
幾
座
橋
，
可
通
文
物
館
，
再
轉
幾
個
彎

，
經
過
幾
個
涼
亭
，
到
了
市
鎮
。

市
鎮
傍
河
而
撞
，
河
可
行
小
舟
，
河
邊
有
碼
頭
。
街

上
有
各
種
商
店
，
有
政
府
的
街
門
以
及
廟
宇
o

廟
前
廣
場

可
表
演
民
俗
技
藝
。
在
民
俗
村
之
山
上
建
一
寺
廟
，
可
供

拜
祭
，
並
可
聽
暮
鼓
晨
鐘
。

三
、
民
俗
村
之
組
織
與
行
政

民
俗
村
由
於
分
工
和
專
業
化
的
結
果
，
使
其
組
織
結

構
變
得
比
較
復
雜
。
它
不
但
具
有
行
政
事
務
人
員
所
構
成

的
層
級
組
織
體
系
，
也
擁
有
一
專
業
人
員
所
組
成
的
權
威
體

系
，
因
此
，
對
民
俗
村
人
民
的
管
理
必
須
適
應
各
類
人
員

所
表
現
的
不
同
行
為
及
價
值
觀
。

在
組
織
型
態
上
，
建
議
謀
用
「
部
會
混
合
制
」
。
由

於
民
俗
村
具
有
決
策
與
執
行
的
雙
重
任
務
，
民
俗
村
管
理

機
構
應
為
「
中
華
民
俗
文
物
村
管
理
委
員
會
」
。
委
員
會

由
中
央
研
究
院
民
按
學
研
究
所
、
市
政
府
有
關
主
管
和
學

者
專
家
共
同
組
成
，
貸
責
決
策
的
工
作
。
委
員
會
下
設
「

中
華
民
俗
文
物
村
管
理
處
」
，
實
際
執
行
管
理
業
務
。
處

內
設
民
俗
研
究
組
、
文
物
館
、
街
市
展
示
組
、
鄉
村
展
示

組
、
圖
書
出
版
組
、
展
覽
表
演
組
;
秘
書
室
、
總
務
室
、

會
計
室
、
人
事
室
諸
單
位
。

對
行
政
人
員
的
管
理
，
除
法
規
的
限
制
外
，
尚
應
揉

用
支
配
性
的
領
導
，
及
充
分
的
授
權
;
對
專
業
人
員
的
管

理
，
則
不
宜
約
束
太
多
，
而
應
予
以
專
業
權
威
的
領
導
方

式
，
以
及
充
分
的
自
主
權
。

民
俗
村
的
管
理
機
構
定
名
為
「
中
華
民
俗
文
物
村
管

理
委
員
會
」
'
委
員
會
下
設
管
理
處
。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主

要
職
權
是
確
定
政
策
，
審
核
管
理
處
所
執
行
的
重
要
事
務

。
管
理
處
則
為
執
行
機
構
，
執
行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決
策
。

管
理
委
員
會
，
除
中
央
研
究
院
民
接
學
研
究
所
所
長

、
市
政
府
民
政
局
長
為
當
然
委
員
外
，
另
由
市
長
聘
請
有

關
單
位
主
管
、
專
家
、
學
者
十
五
|
二
十
一
人
組
成
。
委

員
會
還
常
務
委
員
五
l

七
人
，
除
二
當
然
委
員
為
當
然
常

委
外
，
在
委
員
中
任
選
三
i

玉
人
為
常
務
委
員
。
為
了
學

俯
與
行
政
相
配
合
，
主
任
委
員
宜
就
學
術
界
的
常
務
委
員

中
推
遲
一
人
任
之
。

管
理
處
，
設
處
長
一
人
，
由
管
理
委
員
會
主
任
委
員

提
名
，
經
委
員
會
通
過
，
報
請
市
長
被
派
。
處
長
綜
理
全

民
俗
村
業
務
，
指
揮
及
監
督
所
屬
職
員
。

管
理
處
依
據
「
中
華
民
俗
文
物
村
的
精
想
草
案
」
之

內
容
，
設
立
下
列
諸
單
位
，
分
工
合
作
，
以
達
成
組
職
之

目
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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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研
究
發
展
組
.. 

貨
責
民
俗
文
物
與
民
俗
技
藝
之
調

查
、
收
集
、

研
究
等
工
作
，
並
為
其
他
各
展
覽
組
之
學
俯

顧
問
。內

，
心
文
物
館
•• 

貸
責
民
俗
文
物
之
收
集
、
編
目
、
典
藏

、

展
出
等
事
項
。

n
a街
市
展
示
組
﹒
﹒
負
責
街
市
文
物
展
出
、
技
藝
表
演

等
事
項
。

A
h鄉
村
展
示
組
﹒
﹒
負
責
鄉
村
文
物
展
出
、
技
藝
表
演

等
事
項
。

"
趴
圖
書
出
版
組
﹒
﹒
掌
理
圖
書
文
獻
之
搜
集、整
理
、

閱
覽
、
器
物
文
獻
之
攝
影
、
印
製
、
出
版
、
發
行
、
交
換

等
事
項
。

&
展
覽
表
演
組
﹒
﹒
負
責
民
俗
文
物
之
展
覽
、
接
待
參

觀
、
演
講
、

民
俗
技
藝
表
演
等
專
項
。

可
九
秘
書
室.. 

負
責
文
書
機
要
、
研
究
發
展
、
管
制
考

核
及
有
關
內
外
聯
繫
等
事
項
。

o
a會
計
室.. 
辦
理
歲
計
、

會
計
、

統
計
等
專
項
。

Q
叭
人事
室•• 

人
事
管
理

、
查
核
等
事
項
。

也
總
務
室
.. 

負
責
保
管
、
出
納
、

庶
務
、
招
待
、
醫

務
、
警
衛
、
以
及
不
屬
於
其
他
各
單
位
之
事
項
。

H
員
工
福
利
委
員
會

﹒

﹒
辦
理
有
關
員
工
福
利
等
事
項

，
包
括
餐
廳
、
冷
飲
室
、
紀
念
品
店
，
均
由
員
工
福
利
委

員
會
經
營
，
以
便
控
制
服
務
品
質
。

各
組
室
設
組
長
或
室
主
任
一
名
，
組
員
若
干
名
，
視

實
際
需
要
而
定
。

構
成
民
俗
村
的
成
員
可
分
為
三
個
層
次
，
即

•• 

決
策

層
次
|
|

管
理
委
員
會
;
管
理
層
次
|
|

管
理
處
各
部
門

;
執
行
層
次
|
|
業
務
人
員
。
業
務
人
員
可
分
為
行
政
人

員
、

專
業
人
員
(
研
究
火
員
、
技
藝
人
員
)
和
一
般
工
作

人
員
。
這
幾
類
人
員
在
組
織
行
為
上
所
表
現
的
特
性
冬
不

相
同
，
管
理
方
式
亦
因
之
而
異
。

的
行
政
人
員
的
特
性
及
其
管
理
芳
式

行
政
人
員
在
民
俗
村
內
屬
於
政
府
的
層
級
組
織
，
主

要
特
性
有
三
.. 

L

永
久
性
﹒
﹒
個
人
與
組
織
關
係
的
持
久
性
。
將
自
身

的
前
途
依
附
在
組
織
上
，
以
組
織
的
刺
盎
為
中
心
@

9
的
階
層
化.. 

在
一
個
層
級
組
繃
體
系
中
，
大
權
掌
握

在
最
高
位
置
者
手
中
，
其
下

一
般
成
員
，
只
是
一
種
層
級

指
揮
系
統
，
這
種
階
層
化
的
上
下
服
從
系
統
，
有
助
於
加

強
工
作
放
率
。

n
&專
業
分
工
﹒
﹒
行
政
人
員
由
於
職
位
和
工
作
都
甚
為

固
定
，
一
切
任
務
均
為
組
織
的
規
章
所
規
定
，
其
績
效
亦

全
憑
成
果
符
合
任
務
與
命
令
之
程
度
而
定
，
故
分
工
之
專

與
粗
，
乃
主
要
特
性
之
一
。

對
於
行
政
人
員
的
管
理
方
式
，
應
採
用
積
極
支
持
與

充
分
授
權
二
策
略
。

L

積
極
支
持.. 

領
導
者
所
掛
演
的
角
色
，

在
於
合
適

他
安
排
組
織
內
外
的
環
境
，
有
效
利
用
環
境
，

激
發
個
人

的
潛
力

，
以
達
成
組
撒
的
目
標
。

立
充
分
授
權
﹒
﹒
給
予
行
政
人
員
充
分
的
權
力
以
執
行

其
職
務
。
授
權
、
必
讀
注
意
三
點
.. 

@
授
權
範
圍
包
括
兩
方
面
，
一
是
組
織
規
章
所
規
定

的
上
下
權
力
關
係
'

木
應
侵
奪
;
二
是
雙
方
同
意
的
分
擔

界
限
應
予
尊
重
。

@
授
權
之
後
，
不
可
隨
意
干
涉
、
撤
同
或
更
改
，
除

非
修
改
規
章
或
徵
得
雙
方
同
意
。

@
長
官
仍
保
有
最
後
的
監
督
權
。

白
專
業
人
員
的
特
性
及
其
管
理
芳
式

專
業
人
員
由
於
經
過
長
期
的
專
業
訓
練
，
表
現
出
若

干
一
小
同
的
特
質
。

L

具
有
專
門
知
識
或
技
藝
﹒
﹒
扮
演
專
家
的
角
色
，
會

提
出
自
己
的
看
法
，
可
能
固
執
自
己
的
看
法
。

么
要
求
自
主.. 

由
於
重
視
專
業
知
識
或
技
能
的
發
揮

，
對
機
關
中
的
組
織
規
程
，
可
能
放
不
重
視
。
在
組
織
行

為
上
，
要
求
對
自
身
的
工
作
，
有
相
當
獨
立
自
由
的
裁
量

權
。

q
山
自
我
實
現
的
責
任
感
﹒
﹒
專
業
人
員
在
執
行
其
任
務

時
，
可
依
其
專
業
精
神
，
個
別
對
工
作
與
社
會
作
道
德
上

的
自
我
約
束
，

以
達
到
自
我
實
現
的
目
的
。

專
業
人
員
在
形
丈
上
雖
有
上
下
層
級
節
制
體
系
，
但

應
予
以
專
業
式
的
權
威
領
導
方
式
並
給
予
相
當
充
分
的
自

主
權
，
以
實
行
組
織
中
的
有
效
管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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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口一
般
工
作
人
員

指
非
行
政
人
員

、

非
專
業
人
員
，
在
民
俗
村
內
可
能

佔
多
數
。
管
理
上
需
尊
重
其
人
格
與
某
種
程
度
的
自
主

L

尊
重
人
格.. 

一
般
工
作
人
員
在
組
織
中
的
地
位
較

低
，
情
緒
可
能
較
為
敏
感
，
甚
至
有
些
人
會
有
自
卑
感
，

因
而
在
管
理
上
應
給
予
完
整
的
人
格
尊
重
，
並
設
法
在
可

能
範
圍
內
漏
足
其
心
理
需
求
。

么
較
大
的
自
主
.. 

一
般
工
作
人
員
雖
已
納
入
層
級
組

織
體
系
，
除
了
協
助
行
政
人
員
或
專
業
人
員
外
，
有
時
尚

需
獨
立
作
業
，
所
以
必
須
在
職
權
範
圍
內
，
賦
予
較
大
的

自
主
權
，
使
他
們
也
能
獨
立
執
行
任
務
。



四
、
文
物
展
覽
內
容

可
分
為
村
莊
設
計
、
街
市
設
計
、
文
物
館
與
行
政
大

樓
。

村
村
莊
設
計
﹒
.

村
莊
以
農
村
為
代
表
，
中
國
文
明
之
能
有
此
成
就
，

基
於
農
業
的
發
展
，
在
村
莊
內
展
示
畫
灣
農
村
的
特
色
。

村
莊
依
山
傍
水
而
建
，
分
閩
南
和
客
家
兩
部
份
。
住

屋
在
時
間
土
可
劃
分
為
清
代
和
民
初
﹒
，
在
材
料
上
分
為
木

、
石
、
土
高
嗨
等
;
在
階
層
上
可
分
為
貧
、
中
、
富
;
在

形
式
上
可
分
為
五
間
起
、
三
間
起
和
單
間
等
。

一
房
間
內
作
生
態
的
陳
列
，
表
現
出
民
間
日
常
生
活
方

式
及
社
會
習
俗
。

每
一
房
屋
內
所
展
示
皆
不
相
同
.. 

L

展
示
經
濟
生
活
•• 

各
種
工
作
情
形
、
男
女
分
工
(

男
耕
女
織
)
、
長
幼
分
工
等
。

么
展
示
社
會
生
活
•• 

家
庭
生
活
(
尊
敬
畏
章
、
孝
順

父
母
、
兄
弟
友
愛
、
夫
妻
相
敬
、
愛
護
卑
弱
)
，
鄰
閉
關

係
(
睦
鄰
互
助
、
間
友
有
義
)
，
其
他
社
會
關
係
(
尊
師

重
道
、
盡
忠
報
國
)

n
a展
示
宗
教
生
活.. 

生
命
體
俗
(
生
育
、
成
年
、
結

婚
、
喪
葬
)
，
歲
時
祭
儀
(
春
節
、
端
午
節
、
七
月
半
、

中
秋
、
冬
至
、
年
節
〉
'
祖
先
崇
拜
(
慎
終
追
遠
祭
組
)

，
神
佛
崇
拜
們
先
聖
、
先
賢
的
崇
拜
)
。

村
內
設
有
巷
道
(
屋
與
屋
之
間
)
和
村
道
(
村
與
村

月
村
與
市
之
間
)
分
別
舖
以
石
板
、
石
條
、
碑
和
砂
石
。

道
路
兩
旁
種
植
樹
木
(
以
必
、
竹
、
梅
為
主
)
、
花
草
，

在
村
道
上
建
築
涼
亭
，
供
行
人
休
息
，
遇
河
架
橋
，
如
獨

木
橋
、
木
板
橋
、
吊
橋
等
。

村
外
設
田
園
，
包
括
水
固
和
旱
田
，
種
植
λ
(
1
t
日
常
用

作
物
，
如
水
稻
、
甘
薯
、
芋
頭
、
甘
罵
、
鳳
梨
、
小
米
、

玉
米
、
高
梁
、
花
生
、
麻
、
英
樹
以
及
民
間
褻
用
植
物
。

在
田
間
開
池
塘
(
灌
溉
、
養
魚
和
蓮
輯
)
和
水
東
(

灌
溉
)
;
在
渠
中
或
塘
邊
架
水
萃
，
車
水
灌
溉
以
示
農
民

引
水
之
動
苦
。

在
近
山
區
的
家
屋
建
築
土
堡
，
用
以
禦
番
和
禦
匪
，

以
示
先
民
開
發
的
艱
險
。

在
村
內
設
糖
廓
(
日
式
製
糖
機
、
石
車
)
，
表
示
薑

灣
特
產
或
特
有
的
工
業
;
另
設
土
盟
(
古
式
礦
米
機
)
以

示
稻
作
農
家
的
特
色
。

在
村
口
建
土
地
公
祠
一
座
為
地
境
守
護
神
;
有
應
公

廟
一
座
，
為
本
省
孤
魂
崇
拜
的
特
色
;
在
閩
南
村
內
建
守

護
神
如
開
撐
聖
王
廟
一
座
;
客
家
村
內
建
三
山
國
王
廟
一

座
(
配
耙
懦
、
釋
、
道
三
家
神
明
)
，
為
村
人
精
神
生
活

之
象
徵
;
另
建
宗
祠
一
座
，
內
把
各
姓
氏
開
臺
祖
先
。

的M
街
市
設
計•• 

街
市
是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教
育
、
交
通
和
宗
教
之
中
心

，
以
生
態
、
靜
態
、
動
態
各
種
方
式
展
示
有
價
值
及
有
代

表
性
的
都
市
民
俗
文
化
或
都
市
俗
民
的
生
活
方
式
。

民
俗
村
中
的
街
市
以
清
代
極
仰
馬
藍
本
。
近
河
邊
設

有
碼
頭
，
河
上
停
有
帆
船
，
為
先
民
自
大
陸
來
噩
所
搭
乘

之
船
隻
。
在
河
的
闊
處
，
設
有
義
渡
，
免
費
為
人
擺
渡
。

街
市
是
T
字
形
，
街
道
為
石
板
道
，
在
街
口
設
石
碑

坊
，
街
交
錯
處
設
土
地
公
廟
，
街
兩
邊
設
各
種
商
店
，
代

表
各
種
行
業
，
包
括
食
次
住
行
育
樂
，
作
動
態
的
服
弱
或

生
態
和
靜
態
的
展
示
。
如
•• 

L

酒
店
或
茶
館
•. 

提
供
民
間
自
製
的
酒
，
如
精
米
酒

，
有
專
人
說
書
。

立
文
具
店•• 

以
生
態
說
明
紙
、
筆
、
墨
、
視
之
發
明

與
製
作
過
程
，
參
觀
者
並
可
參
與
製
作
。

a

印
刷
店•• 

展
示
各
種
手
工
印
刷
方
法
，
強
調
發
明

活
字
板
的
經
過
及
印
刷
過
程
。

-
A火
藥
店•• 

展
示
火
藥
發
明
的
經
過
及
爆
竹
煙
火
。

民
工
藝
﹒
.
在
街
上
設
印
染
、
刺
繡
、
紮
紙
、
編
融
、

雕
刻
、
冶
金
等
手
工
藝
店
，
展
示
各
種
工
藝
品
及
製
作
過

程
，
參
觀
者
亦
可
參
與
製
作
。

成
撥
販•• 

設
書
攤
，
寶
三
字
經
、
百
家
姓
、
千
字
文

、
勸
世
文
等
，
又
設
橘
鼎
、
補
碗
等
攤
位
。

月
九
交
通.. 

陳
列
舊
式
車
輛
、
轎
子
，
並
可
供
遊
客
乘一 34 一

坐

n
a書
館•• 

以
生
態
方
式
展
示
學
校
教
育
的
情
形
。

Q

的
武館
﹒
﹒
表
演
國
街
，
展
示
民
間
武
街
的
發
展
。

也
戲
館•• 

表
演
布
袋
戲
、
皮
影
戲
、
歌
仔
戲
等
，
並

展
示
各
種
戲
劇
及
技
藝
發
展
過
程
和
表
演
芳
法
。

日
媽
祖
廟
或
其
他
聽
.• 

展
示
其
生
前
事
蹟
'
臺
灣
和

大
陸
其
他
地
區
之
分
布
，
廟
前
有
戲
臺
和
廣
場
，
供
雜
耍

和
民
間
技
藝
表
演
。

口
特
產
店•• 

全
省
各
蝸
名
產
的
出
售
，
展
示
各
種
特

麗
的
起
源
、
製
法
及
其
社
會
索
義
。

口
街
門
•• 

臥
生
態
來
陳
列
地
芳
官
員
工
作
情
形
和
民

間
關
係
。M

會
館.. 

民
間
社
團
、
移
民
社
會
、
五
助
團
體
以
生

態
展
示
。

白
文
物
館
與
行
政
大
樓
﹒
.



以
中
國
庭
園
為
設
計
藍
圖
，
最
多
不
超
過
二
層
，
相

當
於
在
一
個
大
庭
院
中
建
築
許
多
院
落
。
文
物
館
所
陳
列

民
俗
文
物
，
旨
在
說
明
，
環
境
、
人
民
及
其
文
化
三
者
之

間
交
立
整
合
的
關
係
及
其
發
展
的
歷
程
和
未
來
的
發
展
。

陳
列
項
目
主
要
有
﹒
.

ω
自
然
環
境
.• 

蓋
灣
的
氣
候
、
地
形
、
土
壞
、
動
植

物
，
以
及
這
些
環
境
與
人
民
的
關
係
'
或
對
居
民
生
活
方

式
的
影
響
。

ω
史
前
文
化
與
土
著
文
化
﹒
﹒
山
山
土
器
物
與
中
國
大
陸

或
其
他
地
區
的
關
係
如
何
?
在
漢
民
族
未
來
之
前
蓋
灣
土

著
民
按
分
佈
狀
況
，
生
活
方
式
如
何
，
接
觸
之
後
，
其
漠

化
情
形
如
何
，
混
在
土
著
現
代
化
的
狀
況
如
何
?

制
早
期
的
移
民
與
畫
灣
的
開
發
﹒
﹒
早
期
移
民
的
社
會

文
化
背
景
如
何
，
從
何
地
來
，
何
時
來
?
如
何
來
?
如
何

開
發
畫
灣
，
不
同
方
言
辜
的
關
係
如
何
?
與
土
人
關
係
如

何
?
早
期
移
民
的
生
活
如
何
?
如
何
形
成
聚
落
?
如
何
形

成
都
市
?

ω
地
方
聞
人•• 

有
功
於
地
方
的
人
士
與
其
事
蹟
及
其

遺
留
的
文
物
。

叫
物
質
文
化
.. 

包
括
食
次
住
行
育
樂
有
關
的
實
物
，

以
及
各
種
生
產
工
具
、
手
工
藝
品
、
民
間
藝
術
等
，
具
有

傳
統
意
義
和
地
方
特
色
皆
為
保
存
和
陳
列
的
範
疇
。

制
社
會
習
俗
.• 

生
育
應
備
之
器
具
，
成
年
之
體
俗
，

以
及
其
他
有
關
親
族
、
法
律
、
財
產
、
經
濟
、
教
育
、
戰

爭
等
相
關
的
文
物
。

例
民
間
宗
教
﹒
﹒
展
示
噩
灣
民
間
主
要
崇
拜
的
神
像
及

其
主
要
事
跡
、
祭
傲
用
品
、
以
及
此
堂
、
法
師
道
士
等
所

用
的
法
具
經
典
、
符
咒
，
表
現
蓋
灣
民
間
信
仰
的
特
色
。

M
W特
展
館.• 

展
示
特
別
的
主
題
﹒
﹒
如
元
宵
節
燈
展
。

的
公
演
場
﹒
.

為
弧
形
建
築
能
容
納
一
千
名
左
右
之
觀
眾
作
為
表
演

民
間
技
藝
。

的
餐
廳•• 

捏
供
民
間
食
物
之
自
助
餐
，
能
容
納
四
百
人
用
餐
之

餐
廳
。

五
、
文
物
展
示
方
式

民
俗
村
對
於
文
物
的
展
示
，
我
們
覺
得
應
該
利
用
各

種
蝶
介
，
各
種
方
法
，
以
期
促
使
所
展
示
的
文
物
充
瀚
生

氣
，
展
覽
要
帶
給
人
美
感
，
帶
給
人
深
刻
印
象
，
要
達
到

活
的
展
覽
境
界
。
應
該
探
用
不
同
的
展
示
方
式
，
利
用
各

種
不
同
的
媒
介
，
一
議
參
觀
者
得
到
不
同
感
官
的
浦
足
，
而

對
所
展
示
的
文
物
更
進
一
步
了
解
。
可
分
為
下
列
幾
種
展

示
方
法
﹒
.

一
、
文
物
展
覽

文
物
展
覽
應
該
加
以
選
擇
，
具
有
代
表
性
或
特
殊
性

者
方
可
展
出
。
器
物
應
簡
單
地
說
明
用
途
和
簡
單
的
文
化

含
義
。

二
、
電
影
與
幻
燈
片
的
說
明

對
某
些
專
題
特
展
可
用
幻
燈
片
、
錯
影
帶
作
補
助
介

紹
。三

、
播
放
錄
音
帶

對
部
份
專
權
可
設
播
音
裝
置
，
只
要
投
下
錢
幣
，
錶

音
帶
自
動
播
放
，
詳
細
說
明
該
櫃
陳
列
的
各
種
文
物
。

四
、
圖
片
說
明

在
地
+
力
發
展
的
歷
史
陳
列
中
，
配
以
早
期
牛
一
清
照
斤

，
歷
史
性
的
鏡
頭
，
則
更
能
吸
引
觀
眾
。

五
、
生
態
的
陳
列

讓
地
方
的
歷
史
，
生
活
習
俗
，
整
體
的
或
是
活
生
住

地
呈
現
在
觀
眾
面
前
。

六
、
地
方
長
老
親
自
解
釋

地
方
長
老
親
自
至
館
為
觀
眾
解
釋
以
前
的
生
活
情
形

及
變
遷
。

七
、
現
場
示
範

請
專
人
在
現
場
示
範
'
觀
眾
可
參
與
活
動
。

八
、
社
會
參
與

鼓
勵
社
會
人
士
參
與
，
一
方
面
需
要
社
會
人
士
捏
俄

文
物
，
另
一
方
面
希
望
自
願
工
作
者
給
予
訓
練
，
而
在
館

內
擔
任
無
薪
工
作
。

九
、
巡
迴
展
覽

文
物
定
期
前
往
各
地
展
覽
，
讓
大
家
有
機
會
認
識
和

了
解
自
己
地
方
的
文
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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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結

五
口
至
口

這
個
世
紀
的
人
類
，
由
於
科
技
的
高
度
發
展
，
社
會

文
化
的
劇
烈
變
潭
，
人
們
的
生
活
失
去
中
心
，
因
此
，
若

干
先
進
國
家
的
人
民
，
紛
紛
岡
頭
尋
找
自
己
的
文
化
，
希

望
從
傳
統
文
化
中
發
現
自
己
，
一
韻
生
活
有
所
依
存
。

民
俗
村
的
內
容
以
地
方
的
開
發
，
先
民
的
奮
間
，
地
，

方
文
物
與
大
陸
的
血
緣
關
係
為
主
，
希
望
是
「
活
」
的
民

俗
村
，
具
有
生
命
的
感
覺
，
激
發
大
家
對
鄉
土
文
化
與
鄉

土
歷
史
的
重
視
，
與
地
芳
文
化
和
地
方
文
獻
工
作
的
推
行

，
莫
定
文
化
大
國
的
基
石
。




